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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 如发现深圳

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现重大变化， 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

如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 联合评级将根据有

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相关资料。

在跟踪评级过程中，如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发生变化调整时，联合评级将在公司网站予以公布，同

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报送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且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相关规定。

本节仅列示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的全文。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国金证券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国金证券受聘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联系人： 高俊、吴芸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发行人聘请国金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签署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国金证券

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除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募集说明书》第一节第四章

所述关系之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受托管理事项

为维护本期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发行人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人，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

权利和履行义务。

根据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

受托代理人处理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务，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二）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发行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和本协议的约定享有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按期

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２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及时向债券

受托管理人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其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３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发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发行

人保证其本身或其代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表或公布的，或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部门及

／

或社会公众提供的所有文件、公告、声明、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期债券

发行和上市相关的申请文件和公开募集文件（以下简称“发行人文告”）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还将确保发行人文告中关于意见、意向、期望的

表述均是经适当和认真的考虑所有有关情况之后诚意做出并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４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该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新债

券受托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人工作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 并向新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其在本

协议项下应当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５

、发行人应该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

能够有效沟通。

６

、发行人负责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从证券登记机构取得

该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名册，将该名册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承担相应

费用。

７

、如果发生以下任何事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 发行人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以及发行人与证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

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证券登记机构指定的账户；

（

２

）任何发行人文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３

）发行人未按照或预计不能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４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重大损失或重大

亏损；

（

５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情

形；

（

６

） 发行人发生或可能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重大仲裁或诉

讼；

（

７

）发行人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资产或债务处置；

（

８

）发行人订立或拟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

９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

（

１０

）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

（

１１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构成重大影响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规则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８

、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提供，并帮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获取：

（

１

）所有对于了解发行人业务而言所应掌握的重要文件、资料和信息，包括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

支机构、关联机构或联营机构的资产、负债、盈利能力和前景；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顾问或发行人认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其职责相关的所有合同、文件

和记录的副本；

（

３

）其他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其职责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并全力支持、配合债券受托管理

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工作。 发行人须确保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在提供时并在此后均一直保持

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不经独立验证而

依赖上述全部文件、资料和信息。一旦发行人随后发现其提供的任何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不真实、不

准确、不完整或可能产生误导，或者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或者其向债券受托

管理人及其顾问提供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系未经授权或违反了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发行人应立

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９

、发行人应当承担中国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在中国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履行本协议项下债券受

托管理人责任时可以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相关的合理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２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发现出现可能影响本

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宜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３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要求公司追加担保，或

者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在公司不能偿还债务时，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范围内，

受托提起或参与发行人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将有关法律程序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

公告。

４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本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

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５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本期未偿还债

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 促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为发行

人或其他主体所接受，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以书面通知或者公告的方式提醒全体本

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本期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

务。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针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代表全体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提起诉

讼，诉讼结果由全体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承担。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本期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对其因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而获取

的发行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仅能在为履行本期债券债券受托管理人义务的必要范围内适当使用，

而不得利用此种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９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向本

期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０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

该向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移交工作及其依据本协议保存的与本期债券有关的全部文档资料。

１１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遵守本协议、募集说明书、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四）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后的一个月内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

告，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２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４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５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本期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情况。

３

、以下情况发生，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以公告方式向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

（

１

） 发行人未按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及发行人与证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

入证券登记机构指定的账户时，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该情形出现之日起的两个工作日内如实报告本

期债券持有人；

（

２

）发行人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必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时，债券受托管理

人应当及时书面提示发行人，报告本期债券持有人，并依法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３

）出现其他对本期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情形。

４

、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目的，发行人应及时、准确、完整的提供债券受托

管理人所需的相关信息、文件。 债券受托管理人对上述信息、文件仅做形式审查，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５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将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等持续信息披露文件以中

国证监会要求的方式及时予以公布。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和费用

１

、鉴于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提供债券受托管理服务，发行人向受托管理人支付受托管理费用

３０

万元（叁拾万元）整。

双方约定，在每期公司债券发行成功后，受托管理人在将募集资金款项划给发行人时，将每期应

支付的受托管理费用与承销费用在募集资金中予以扣除， 每期应支付的受托管理费的比例与发行比

例一致。

２

、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且在必要、合理的情况下，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履行本协议项下债券

受托管理人责任时发生的费用，包括：

（

１

）因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产生的会议费、公告费、召集人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用的律师见证

费等合理费用，且该等费用符合市场公平价格；

（

２

）在取得发行人同意（发行人同意债券受托管理人基于合理且必要的原则聘用）后聘用第三方

专业机构（包括律师、会计师、评级机构等）提供专业服务而发生的费用；

（

３

）因发行人未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义务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额外

支出的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如需发生上述（

１

）或（

２

）项下的费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事先告知发行人上述费用合理估计的最

大金额，并在获得发行人的同意后由发行人支付实际产生的费用，发行人不得以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同

意。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下列情况发生应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资不抵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债券受托管理资格；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２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与本期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及其他重要关

联方要求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解除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职责并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须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本期

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和本协议的规定完成与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有关的全部工作。

４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协议中的权

利和义务终止，本协议约定的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享有和承担，但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原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任何时间辞任，但应至少提前

３０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发行人及全体本期债

券持有人。

（七）违约责任

１

、双方同意，若因发行人违反本协议任何规定和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的申

请文件或公开募集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的其他信息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或因发行人违反与本协议或与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相关的任何法律规定或上市规则，或因债券

受托管理人根据本协议提供服务，从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遭受损失、责任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他

人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提出权利请求或索赔），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公司债券发

行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本协议之规定追究发行人的违约责任。

２

、发行人如果注意到任何可能引起本协议中所述的索赔的情况，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３

、因债券受托管理人过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包括不作为）而导致发

行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该等损失的扩大，发行人有权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本协议之规定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

责任。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代表就中国证监会因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宜拟对债券受托

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采取的监管措施或追究法律责任提出申辩时， 发行人应积极协助债券

受托管理人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有关证据。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并受之约束。

本章仅列示了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全文。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示表达不同意见或

弃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

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他事项，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

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

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１

、当发行人提出变更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发行人的建议作出决议，但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不支付本期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债券利率；

２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对是

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偿还债券本息作出决议， 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

理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作出决议；

３

、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

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４

、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５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

决议；

６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１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变更、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发行人预计或实际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

／

或利息；

（

４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５

）债券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６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８

） 债券发行人拟一次性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上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

产的

３０％

；

（

９

）修改本会议规则；

（

１０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１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其他

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事项。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项

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

１０

日内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于会

议召开

１５

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会议通知。

３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本会议规则的规定履行其职责，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

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会议召集人的职责。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除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因不

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以下简称“会议召集人”）应依法、及时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

知，及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发行人根据本规则第九条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发行人为召集人。

单独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该债券持有

人为会议召集人。 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多个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

知的，则合并发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６

、会议召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的规定；

（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

４

）应会议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上述聘请律师的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７

、 会议召集人应至少在会议日期之前

１０

个工作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

议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

１

）会议的日期、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会议主持或列席人员；

（

２

）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议事日程安排；

（

３

）会议的议事程序以及表决方式；

（

４

）确定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５

）授权委托书内容要求以及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６

）召集人名称、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

７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代理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

８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会议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通知补充通知，但补充通知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５

个工

作日前发出。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上公告。

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消除，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取

消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说明原因。

除非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因不

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会议召集人应当及时公告并说明原因，新的开会时间应

当至少提前

５

个工作日公告，但不得因此变更债权登记日。

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３

个交易日。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

１０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地点原则上应在深圳。会议的举办、通知、场所由发行人承担或由会议

召集人提供（发行人承担合理的场租费用，若有）。

（三）议案、委托及授权事项

１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会议召集人负责起草。议案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前，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

债券的持有人有权提出临时提案，并应于召开日的至少

８

个工作日前且在满足本期债券上市的交易所

要求的日期前提出；会议召集人应当根据本规则第十二条的要求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披露

临时提案提出人的名称（如果临时提案由债券持有人提出的，则应披露提出临时提案的债券持有人姓

名或名称、持有债券的比例）和新增提案的内容。

２

、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

决权。

应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发行人代表应当出席由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和主持的债券

持有人会议。

发行人代表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应对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询问作出解释和说明。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主持人同意，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有权就相关事项进

行说明：

（

１

）债券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其他重要相关方。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仅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作出决议；未在书面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在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上不得进行表决。

４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

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

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

会议召集人应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 在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

有人名册对出席会议之债券持有人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 并登记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债券持有

人和

／

或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

上述债券持有人名册由发行人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 发行人承担获取债券持有人名册的费

用，并无偿向召集人提供债券持有人名册。

５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１

）代理人的姓名；

（

２

）代理人的权限；

（

３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４

）个人委托人签字或机构委托人盖章。

６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债券持有人不作具体指示，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

思表决。 授权委托书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２４

小时之前送交会议召集人。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如果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召开的，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持

人；如果由发行人召开的，由发行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如果由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召开的，由该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主持人。

如会议主持人未能履行职责的，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

人代理人）担任会议主持人；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人，则

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任主持人。

３

、会议召集人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记载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参加会议的债

券持有人名称（或姓名）、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姓名及其身份证件号码、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

的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４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均由债券持有人（或债

券持有人代理人）自行承担。

５

、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应在会议召开日十个工作日前以书面方式向会议召集人确认其将参

加会议及其所代表的债券面值。 若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未超过本期债券

总额的三分之一，需重新通知，另行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时间，但不得改变会议议案。再次通知

后，即使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仍然不足本期债券总额的三分之一，会议仍然可按再次通知中所说

明的会议时间、地点、议案等进行。

（五）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

１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项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委托的

代理人投票表决。 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每一议案应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投票表决。 债券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对议案进行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

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

应计为“弃权”。

２

、每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两人，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该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发行人或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议案进行表决时，应由监票人负责计票、监票。

３

、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议案应分开审议、表决，同一事项应当为一个议案。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议案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议案时，不得对议案进

行变更。 任何对议案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议案，不得在该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５

、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宣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决

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６

、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持

人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

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持人应当即时点票。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表决权

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

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

（包括未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和投弃权票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

力和约束力。

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应经出席会议的人员签名确认。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对生效日期另有明确规定的决议除外。 债券持有人

单独行使债权，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

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１０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１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

（

２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所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债券有表

决权总张数的比例；

（

３

）召开会议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

４

）该次会议的主持人姓名、会议议程；

（

５

）各发言人对每个议案的发言要点；

（

６

）对每一拟审议事项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

７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８

）监票人的姓名；

（

９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１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主持人和监票人签名，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

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等会议文件、资料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的保管期限为

１０

年。

１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议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主持人应保证债券持有人

会议连续进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

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该次会议，并及时公告。

第十节 募集资金运用

经公司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１．９

亿元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６

亿元。 在股东大会

批准的上述用途范围内，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部分用于偿还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银行贷款

２．８

亿元，

优化债务结构；剩余募集资金约

３．２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建筑装饰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建筑装饰企业一般流动资金需求较大，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营业

收入、 净利润持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１１８．８６％

、

２８．８８％

及

２５．２７％

；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１１．２９％

、

３１．１１％

及

３５．３６％

，显示了本公司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较强的盈利

能力。

随着业务量增大，支付的结算款增多，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款项亦相应增加。 同时，在建

筑装饰行业中，装饰企业投标大中型建筑装饰工程，在招投标阶段需要支付投标保证金、工程前期需

要垫付前期材料款、施工过程中的履约保证金、安全保证金及施工完成后的质量保证金，因此，装饰企

业要完成多项施工工程，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有助于提高公司流动资金充裕度，

应对原材料采购及成本和费用支出加大带来的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对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有重要意义。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也无对子公司的担保。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

生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１００３

号京基东方都会大厦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叶远西

联系人：王宏坤、郭文宁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０５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０５２８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项目联系人：谭军、高俊、吴芸、金炜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三）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项目联系人：李维、周顺强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２７０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１５６２

（四）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

、

３７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人员：任理峰、吴传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５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０６８８８

（五）会计师事务所：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７３

号裕惠大厦

１２

层

负责人：赵建中

经办人员：蔡晓东、张曙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２１８７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２１８７０

（六）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１

幢

８０６－８１２

负责人：顾仁荣

经办人员：李细辉、郑立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七）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１０３

号金泰国益大厦

７０６

室

负责人：吴金善

经办人员：张连娜、罗昌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０２６８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０２６８８２

（八）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户名：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５１００１８７０８３６０５１５０８５１１

（九）本期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戴文华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１

、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２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３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４

、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６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７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以至本公司及保荐人处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或

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发行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上接

A21

版

)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Ａ

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股

●

发行价格：

１４．１０

元

／

股

●

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７

，

９５０

，

９５９ ３６

２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

，

３７６

，

９８０ １２

３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１７４

，

１１６ １２

４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１４

，

７２４ １２

５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

，

７０６

，

６６５ １２

６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５３

，

３３２ １２

７

云南金星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６

，

２５７ １２

８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２８０

，

９８５ １２

合计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

预计上市流通日期：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其他发行对象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资产过户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云天化名下。股权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云天化集团直属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已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云天化集团直

属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以外的资产已完成移交手续。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５１

号）。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向云天化集团、云投集团、江磷集团、工投集团、云铜集团、冶金集团、金星化工及中国信达非公开

发行的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释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云天化 指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云天化集团 指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本公司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交易方案向云天化集团

、

云投集

团

、

江磷集团

、

工投集团

、

云铜集团

、

冶金集团及金星化工发行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或

有权处置的云天化国际

１００％

的股份

、

磷化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

天安化工

４０％

的股权

、

三

环中化

６０％

的股权

（

包括直接购买的云天化集团持有的三环中化

２０％

股权

，

以及通过购

买云天化国际全部

１００％

股份而间接控制的三环中化

４０％

股权

）、

联合商务

８６．８％

的股权

（

包括直接购买的云天化集团持有的联合商务

５０％

股权

，

以及通过购买云天化国际全部

１００％

股份而间接控制的联合商务

３６．８％

的股权

）、

天达化工

７０．３３％

的股权以及云天化

集团直属资产

，

并向中国信达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

４，０００

万元的方式购买其合法持

有的天达化工

２９．６７％

的股权的行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本公司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交易方案向云天化集团

、

云投集

团

、

江磷集团

、

工投集团

、

云铜集团

、

冶金集团

、

金星化工及中国信达等八名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或有权处置的云天化国际

１００％

的股份

、

磷化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

天安化工

４０％

的股权

、

三环中化

６０％

的股权

（

包括直接购买的云天化集团持有的三环中

化

２０％

股权

，

以及通过购买云天化国际全部

１００％

股份而间接控制的三环中化

４０％

股

权

）、

联合商务

８６．８％

的股权

（

包括直接购买的云天化集团持有的联合商务

５０％

股权

，

以

及通过购买云天化国际全部

１００％

股份而间接控制的联合商务

３６．８％

的股权

）、

天达化

工

１００％

的股权

（

扣除本公司以现金

４，０００

万元购买的部分

）

以及云天化集团直属资产的

行为

交易对方 指

云天化集团

、

云投集团

、

江磷集团

、

工投集团

、

云铜集团

、

冶金集团

、

金星化工及中国信

达等八家企业

云投集团 指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磷集团 指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投集团 指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铜集团 指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冶金集团 指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星化工 指 云南金星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收购资产

／

拟购买

资产

指

云天化国际

１００％

的股份

、

磷化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

天安化工

４０％

的股权

、

三环中化

６０％

的

股权

（

包括直接购买的云天化集团持有的三环中化

２０％

股权

，

以及通过购买云天化国际

全部

１００％

股份而间接控制的三环中化

４０％

股权

）、

联合商务

８６．８％

的股权

（

包括直接购

买的云天化集团持有的联合商务

５０％

股权

，

以及通过购买云天化国际全部

１００％

股份而

间接控制的联合商务

３６．８％

的股权

）、

天达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和集团直属资产

标的公司

／

标的企业

／

目标公司 指 云天化国际

、

磷化集团

、

天安化工

、

三环中化

、

联合商务和天达化工

集团直属资产

／

云天化集团直属资产 指

安宁片区集装箱货场项目

、

草铺片区供水系统

、

水富分公司中与云天化生产经营相关

的资产

、

化研院部分资产

国家

／

中国

／

我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就本报告书而言

，

除非特别说明

，

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国资委 指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Ａ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

、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

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

值

、

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１．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云天化刊登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云天化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停牌。

２．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云南省国资委出具了云国资资运函［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文件，原则同意本次重组预案。

３．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及

５

日，云天化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

４．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云天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重组预案、《股份认购暨资产

收购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同华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７１

号、

２７２

号、

２７４

号、

２７５

号、

２７６

号、

２７７

号和

２７８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 （备案编号：

２０１２－９３

至

２０１２－９９

）。

６．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云天化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云天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

８．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云南省国资委出具云国资资运［

２０１２

］

２８６

号《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云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９．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云天化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发行股份或支付

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云天化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１０．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商反垄初审函［

２０１３

］第

１４

号《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决定

对公司资产重组案经营者集中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１１．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５８６

号），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１２．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５１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云天化已收到云天化集团等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合计人民币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元，云天化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６６８

，

６６８

，

５２８

元，股本

１

，

６６８

，

６６８

，

５２８

元。

１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向云天化集团、云投集团、江磷集团、工投集团、云铜集团、冶金集团、金星化工及中国信达非公开

发行的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类型、面值

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发行数量为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股。

３

、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为

１４．１０

元

／

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１４．３０

元

／

股）确定，派息调整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１４．１０

元

／

股。

４

、独立财务顾问

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５１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云天化已收到云天化集团等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合计人民币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元，云天化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６６８

，

６６８

，

５２８

元，股本

１

，

６６８

，

６６８

，

５２８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向云天化集团、云投集团、江磷集团、工投集团、云铜集团、冶金集团、金星化工及中国信达非公开发

行的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１

、拟购买的股权资产

本次重组，云天化拟直接购买的股权资产包括：云天化国际

１００％

的股份、磷化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天安

化工

４０％

的股权、三环中化

２０％

的股权、联合商务

５０％

的股权、天达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登记卡片》。根据该《登记卡片》，云天化集团、云投集团、

江磷集团、工投集团、云铜集团、冶金集团及金星化工原合计持有的云天化国际

１００％

的股份已变更登记

至云天化名下，云天化国际相应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登记卡片》。根据该《登记卡片》，云天化集团原持有的磷

化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天化名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登记卡片》。根据该《登记卡片》，云投集团原持有的天安

化工

４０％

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天化名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登记卡片》。根据该《登记卡片》，云天化集团原持有的三

环中化

２０％

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天化名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云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局出具《登记卡片》。根据该《登

记卡片》，云天化集团原持有的联合商务

５０％

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天化名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登记卡片》。根据该《登记卡片》，云天化集团和中国信达

原合计持有的天达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天化名下。

２

、拟购买的云天化集团直属资产

本次拟购买的云天化集团直属资产涉及

５

宗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等

５

宗土地使用

权已经全部过户至云天化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土地证号 现土地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

）

使用权类型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

期

１

水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７

号 水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６７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

兴南路

５８８

，

２８６．６０

出让

２０４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

水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８

号 水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６８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

兴南路

９

，

８６６．３４

出让

２０４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３

水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０

号 水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６５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

兴南路

２７

，

８９３．３４

出让

２０５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４

水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

号 水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６６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

兴南路

４３

，

５７４．０７

出让

２０４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５

安国用

（

２０１２

）

字第

０９７４

号

安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４８３

号

安宁市草铺街道办

事处三家村民委员

会下龙树村民小组

１７

，

６８６．７５

出让

２０５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本次拟购买的云天化集团直属资产涉及

３０

栋

／

处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等

３０

栋

／

处房

屋建筑物已经全部过户至云天化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证号 现证号 房屋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

㎡

）

１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１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５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３３．５９

２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２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３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６１８．７２

３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３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０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５０．９８

４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５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４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５０６．５９

５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６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２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７３４．７６

６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７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０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４００．８８

７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８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１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４３７．４８

８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６９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４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７６．４４

９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０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９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６１０．３２

１０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１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６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８５．２８

１１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２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３９７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５６５．１３

１２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３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３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９８．１８

１３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４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６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

，

８１２．５０

１４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５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６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３，０８４．９８

１５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６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７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５６０．９３

１６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７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３９９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５０３．５０

１７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８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１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９１１．７２

１８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７９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７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２９７．８８

１９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８０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２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７７．１６

２０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８１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３９８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３３２．５８

２１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８２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０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２８３．３９

２２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８３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８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１５．２９

２３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８９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９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４９６．１１

２４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９０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４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１５２．５１

２５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９１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８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９１３．２６

２６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９２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５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３０６．７７

２７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９３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５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７２４．２０

２８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２３８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０１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３８４．００

２９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２３９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１３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７６１．４５

３０

水富县房权证向家坝镇字第

２００８１２４０

号 水富县房权证

２０１３

字第

８４２２

号 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９４６．１２

根据云天化与云天化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单》，云天化与云天化集团均确认上述

５

宗土地使用权和

３０

栋

／

处房屋建筑物已过户至云天化名下，且已经由云天化实际占有和控制。 就云天化集

团直属资产中除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其他资产，根据云天化与云天化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签署的

《资产转让交割单》，该等资产已实质性完成了资产交接，云天化享有对该等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

权利。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名称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上市流通时间

１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７，９５０，９５９ 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３７６，９８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４，１１６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４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０１４，７２４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５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７０６，６６５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６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５３，３３２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７

云南金星化工有限公司

１，１７６，２５７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８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２８０，９８５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合计

９７５，０３４，０１８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云天化集团

公司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１４１７

号

注册资本：

２９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６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他盛华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易燃气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出口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化工设备。进口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磷矿石销售；压力容器、工业气体、磷矿石加工（限下属企业凭许可经营）；对于自来水

的制造及销售、汽车运输、起重货物、饮食、住宿、学校、幼儿园、医院、物业管理等进行投资管理，贵金属经

营。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云天化集团持有云天化

４７．５％

的股份，为云天化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完成后，云天化集团持有云天化

６８．８％

的股份，仍为云天化的控股股东。

２

、云投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拓东路

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８７２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８７２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保明虎

经营范围：经营和管理省级基本建设资金和省级专项建设资金，对云南省安排的基础产业、基础设

施、优势产业项目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在云南省的重要投资项目，采取参股和根据国家批准的融资业务等

方式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云投集团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３

、江磷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江川县城宁海路

２８

号

注册资本：

２

，

６２８．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６２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万荣惠

经营范围：黄磷、赤磷、磷酸、磷铵、磷矿石的自产自销；化工原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建

筑材料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机械制造、工程机械修理；出口商品：本企业自产的黄磷、赤磷、磷酸、磷矿

石、磷铵及磷化工系列产品；进口商品：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

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江磷集团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４

、工投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监管大楼

注册资本：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龚立东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各类产业和行业的投融资业务、资产经营、企业购并、股权交易、

国有资产的委托理财和国有资产的委托处置；国内及国际贸易；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经营业务。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工投集团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５

、云铜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人民东路

１１１

号

注册资本：

１９６

，

０７８．４３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９６

，

０７８．４３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程忠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地质勘探设

计、施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装、工程施工。 本企业自产

的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制成品、化工产品、大理石制品，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三来一补”业务，境外期货业务。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云铜集团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６

、冶金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

３９９

号

注册资本：

８５４

，

４０６．８６

万元

实收资本：

８５４

，

４０６．８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董英

经营范围：矿产品、冶金产品、副产品、延伸产品、承包境外有色冶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

上述境外工程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及培训；冶金生产建设所需材料及设备的经营；仪器仪表检

测及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冶金集团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７

、金星化工

公司名称：云南金星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官家山

注册资本：

１

，

６２７．０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６２７．０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陶世秋

经营范围：磷肥、复混肥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其他肥料、黄磷、硫酸、氧化锌、氟硅酸、氟硅酸

钠、磁铁矿粉生产、销售；汽车货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金星化工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８

、中国信达

公司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注册资本：

３

，

０１４

，

００２．４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０１４

，

００２．４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建杭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

理、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三）破产管理；（四）对外投资；（五）

买卖有价证券；（六）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九）资产及项目评

估；（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前，中国信达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发行前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９

，

４４１

，

９７７ ４７．５０％

２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４６

，

８４８ １．５４％

３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０８

，

３１０ １．５１％

４

绍兴越商七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４８５

，

２２０ １．５０％

５

哈尔滨龙晟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３８７

，

０６０ １．５０％

６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７３

，

６７５ １．４３％

７

浙江天堂硅谷汇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８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２％

９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７２１

，

４５５ ０．７５％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５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发行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４７

，

３９２

，

９３６ ６８．７６％

２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

，

３７６

，

９８０ ４．３４％

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２８０

，

９８５ ２．２９％

４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１７４

，

１１６ １．２１％

５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１４

，

７２４ １．０８％

６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０８

，

３１０ ０．６４％

７

绍兴越商七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４８５

，

２２０ ０．６３％

８

哈尔滨龙晟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３８７

，

０６０ ０．６２％

９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７３

，

６７５ ０．６２％

１０

浙江天堂硅谷汇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控制权并未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前后云天化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 － －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９５３

，

６８３

，

６４５ ９５３

，

６８３

，

６４５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２１

，

３５０

，

３７３ ２１

，

３５０

，

３７３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５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 － －

６

、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７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 － －

８

、

其他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Ｂ

股

－ － －

Ｈ

股

－ － －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股份总额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９７５

，

０３４

，

０１８ １

，

６６８

，

６６８

，

５２８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经中瑞岳华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本次交易前后

公司的资产和负债规模比较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动幅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

２

，

８２０

，

３０５．２６ ７

，

４０４

，

８３２．９８ ２６２．５５％ ２

，

７０７

，

１３５．３２ ７

，

１０８

，

４８２．３８ １６２．５８％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５０

，

２５８．２１ ３

，

４２８

，

２９７．４６ ４５６．９５％ ７１３

，

５０４．１６ ３

，

３１４

，

７０２．３１ ３６４．５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０７０

，

０４７．０４ ３

，

９７６

，

５３５．５３ １９２．１０％ １

，

９９３

，

６３１．１６ ３

，

７９３

，

７８０．０７ ９０．２９％

负债合计

２

，

１２７

，

６２９．０９ ５

，

８９８

，

６０２．３７ ２７７．２４％ １

，

８６７

，

６９８．８４ ５

，

５２３

，

８８５．１３ １９５．７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２８

，

６６７．６０ ４

，

００５

，

３４８．１９ ３５４．８７％ ８７５

，

３２０．９１ ３

，

８４５

，

４４１．１７ ３３９．３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９８

，

９６１．４９ １

，

８９３

，

２５４．１８ １８９．５２％ ９９２

，

３７７．９３ １

，

６７８

，

４４３．９６ ６９．１３％

注：变动幅度

＝

实际数

／

备考数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均将随着目标资产的注入大幅增加。

盈利能力方面，根据经中瑞岳华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备考合并利润表，本次交易前后

公司的利润表主要数据比较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动幅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８８９

，

１３６．５１ ５

，

１９４

，

４１２．９０ ４８４．２１％ １

，

０１１

，

６６１．６８ ４

，

６６１

，

０４３．９１ ３６０．７３％

营业利润

－５６

，

３５９．１３ ５９

，

２４７．１７ － ２４

，

６３８．６５ １７０

，

１８５．０７ ５９０．７２％

利润总额

－５４

，

２４５．８３ ７２

，

４３７．４０ － ２６

，

７０７．１２ １７４

，

９１１．５９ ５５４．９２％

净利润

－５５

，

３９３．４４ ４８

，

２００．４１ － ２３

，

８５９．７５ １４８

，

０９２．１７ ５２０．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１

，

８８７．９１ ４８

，

６４３．５６ － １６

，

８７５．１４ １３５

，

７９６．５０ ７０４．７１％

注：变动幅度

＝

实际数

／

备考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１

年度，公

司备考口径的营业收入较实际报表分别增加

４

，

３０５

，

２７６．３８

万元和

３

，

６４９

，

３８２．２４

万元， 增幅达

４８４．２１％

和

３６０．７３％

。 伴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指标均大幅上涨，反映随着目标资产的

注入，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盈利规模将得到显著提升。

因此，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有助于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财务顾问主办人：王檑、郭允

财务顾问协办人：徐超

其他经办人员：彭柯、王明喆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徐晓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

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９３３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９３８３８

经办律师：韩小京、张小满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签字会计师：王婷、李玉、朱叙明、高斌、李甜、刘婷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季珉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２

号外经贸大厦

１１

层

１１０５－１１０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９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９００９９

签字评估师：刘淑华、齐爱玲、郝晓兵、郭茜、赵碧林

（五）土地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通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茂竹

办公地址：昆明市北京路延长线北京路花苑

２

栋

３０１

室

电话：

０８７１－５６４５１９９

传真：

０８７１－５６４５１９９

签字评估师：匡明 余晓勤

名称：云南优化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煜辉

办公地址：昆明市金实小区宏实园

１１

栋

１１０１

电话：

０８７１－５７２８２４９

传真：

０８７１－５７２８２４９

签字评估师：伍小云 冯炯

（六）矿权评估机构

矿权评估机构：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执行合伙人：张振凯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甲

４８

号盈都大厦

Ｃ

座四单元

５Ｆ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７３３０９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７３４３６８

签字评估师：彭绍贤、王桂玲

（七）验资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签字会计师：王婷、朱叙明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书》；

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